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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强化矿产资源安全

保障，优化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推进矿产资源规模开发和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促进矿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2019

年修正）》《江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主动衔接

《江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宜春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有关规划，

编制《宜春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是宜春市“十四五”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江西省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的细化和落实，是指导宜春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

用与保护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地质勘查、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相关行业

规划，应当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规划期 2021-2025年，展望到 2035

年。《规划》适用于宜春市所辖行政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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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宜春市位于钦杭成矿带江西段西部，矿产资源丰富，是我省主要

的能源矿产、稀有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基地之一。我市矿业开发历

史悠久、发展迅速，矿产资源的勘查与开发对宜春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市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柱产业之一。

第一节 发展现状

一、矿产资源特点

截至 2020年底，全市发现各类矿产 76种（含亚矿种），占全省

发现矿种数的 39.37%，查明资源量的有 67种，占全省的 48.91%，其

中，列入江西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种 65种（不含地热水、矿泉水），

占全省的 48.87%；矿产地 348处，占全省的 11.34%。其中：大型矿

床 27处，中型矿床 43处，小型矿床 278处。主要矿产资源量见专栏

1。

宜春市优势矿产资源有煤、稀有金属矿（钽铌、锂、铷、铍等）、

盐矿、高岭土、陶瓷土（瓷石）、长石、熔剂用灰岩、硅灰石等。钨

矿、锂矿仍有很大找矿潜力。

宜春市矿产资源基本特点为：一、优势矿产煤、钽铌、锂、岩盐

等资源储量大，分布集中，便于开发利用布局；二、非金属矿产硅灰

石、水泥用灰岩、高岭土、陶瓷土等资源丰富，利用前景好；三、稀

有金属矿产共伴生组分多，尤其是锂铷等综合开发利用效果好；四、

地热、矿泉水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前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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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宜春市主要矿产资源保有资源储量情况表

类别 矿产名称
资源储量

单位

保有资源

量

全省占比

（%）
全省排名

能源 煤炭 亿吨 5.54 38.44 1
黑色金属 铁矿 万吨 1371.31 1.22 5

有色金属

铜矿 金属 万吨 41.69 3.76 3
铅矿 金属 万吨 36.98 9.51 4
锌矿 金属 万吨 65.45 9.49 3
铝土矿 矿石 万吨 102.12 100 1
钴矿 金属 吨 3973.02 91.66 1
钨矿 WO3 万吨 4.67 0.79 6

贵金属 金矿 金属 吨 6.71 1.31 8

稀有稀土金

属矿

钽矿 Ta2O5吨 10610.92 18.22 2

铌矿 Nb2O5 吨 8338.63 8.25 2

锂矿 Li2O 万吨 39.97 38.22 2
锂矿 锂云母 吨 8244.88 100 1
铯矿 Cs2O 吨 26522.11 100 1

铷矿 Rb2O 吨 219623.86 26.41 2
铍矿 BeO 吨 22802.00 80.95 1
铍矿 绿柱石 吨 837.94 100 1

冶金辅助原

料非金属矿

冶金用白云岩 矿石 万吨 34384.20 25.89 2
熔剂用灰岩 矿石 万吨 25915.21 31.18 2

化工原料非

金属矿产

盐矿 NaCl 亿吨 113.09 88.35 1
芒硝 Na2SO4 亿吨 5.25 99.89 1

建材和其它

非金属矿产

方解石 矿石 万吨 390.93 26.32 2
硅灰石 矿石 万吨 1461.16 18.42 2
长石 矿石 万吨 1549.83 48.55 1
高岭土 矿石 万吨 2626.78 8.07 4
陶瓷土 矿石 万吨 11218.04 11.71 2

玻璃用石英 矿石 万吨 411.65 2.6 3
粉石英 矿石 万吨 612.30 27.51 2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亿吨 6.00 12.63 4
水泥配料用粘土 矿石 万吨 192.51 5.93 3

截止 2020年底，我市共有勘查许可证 104个，总面积 397.37平

方千米，占全市面积的 2.13%（见专栏 2），其中勘探 1个、详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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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普查 36个。

专栏 2 宜春市勘查许可证设置情况表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部级

钨 1

省级

铁矿 2
省级

萤石 1
锡 2 金 22 玻璃用石英 2
钼 2 银 1

市级

高岭土 2
钴 2 铜 24 硅灰石 3
锂 1 钽铌 4 陶瓷土 6

省级

煤炭 1 铅 5 陶瓷用砂岩 1
地热 15 铝土矿 1 岩盐 3
矿泉水 2 镍 1

截止 2020年底，全市共有采矿许可证 288个，面积 160.82平方

千米，占全市面积的 0.86%（见专栏 3），其中大型 81个、中型 53

个、小型 129个、小矿 25个，生产矿山 160个、筹建矿山 28个、停

产矿山 100个。截至 2020年底，全市已开发利用的矿产 39种，主要

开采煤、铜、铅、锌、钽铌、锂、高岭土、水泥用灰岩、硅灰石、陶

瓷土、长石、地热、矿泉水等矿产。

专栏 3 宜春市采矿许可证设置情况表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发证

机关
矿种 数量

部级 钨 4
省级

玻璃用石英 7

市级

长石 7

省级

煤炭 4 地热 9 陶瓷用砂岩 1
铁 2 矿泉水 6 陶粒用粘土 7
铜 1

市级

岩盐 5 方解石 2
铅锌 1 熔剂用灰岩 3 饰面用石材 2
金 3 硅灰石 5

县级
建筑用石料 114

钽铌 2 透辉石 1 砖瓦用页岩 46
萤石 1 高岭土 12

水泥用灰岩 12 陶瓷土 31

二、上轮规划实施成效与不足

1.上轮规划实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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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开发助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矿业开发是我市国民经济的

基础支柱产业之一。2020年，全市开采固体矿石总量 4612.63万吨，

矿山企业总从业人数约 3.9 万人，矿业及其延伸产业总产值 1059.51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营业收入的 31.38%。宜春市已成

为我省重要的能源矿产、稀有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基地，是实现我

市锂电新能源、建材、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期间，累计投资各类地

质勘查资金 1.2亿元以上，新增了一批可供开发利用的矿产地。以高

岭土、陶瓷土（瓷石）、硅灰石、水泥用灰岩等非金属矿产为重点，

共完成各类矿产勘查项目 87个，新发现矿产地 26处，其中新增大型

矿产地 2处、中型 3处，即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

桥硅灰石矿区（大型）、宜丰县大港陶瓷土（大型）、宜丰县白水洞

-奉新县野尾岭矿区锂矿（中型）、奉新县联盟陶瓷土（中型）、江

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苍前水泥用灰岩矿区（中型）。非金属矿取得了较

好找矿效果。

矿产资源供应能力稳中有升。基本稳定了铜、铅锌、钽铌锂、岩

盐等传统优势矿种产量，水泥用灰岩、建筑用石料、地热水、矿泉水

等矿种开发规模实现增长，全面落实了钨矿总量控制约束性指标要求，

充分保障了我市国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

矿产资源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

加快推进矿业转型与绿色发展，加强矿山企业结构调整，矿山总数由

881个减少至 288个，大中型矿山比例由 6.70%提高至 46.52%，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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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约化水平显著提升；开采回采率与选矿回收率达标率分别提升

至 100%、86%，主要矿产“三率”水平持续提升，钽铌、锂等优势矿

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取得较大进步。

矿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绿色矿山建设稳定推进，建成 25

个绿色矿山，其中七宝山铅锌矿、宜春钽铌矿列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

录库。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成效显著，完成修复面积 1392.72公顷，历

史遗留问题得以逐步解决，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欠账逐年减少。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逐步深化。积极落实部、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

革方案，积极推进“净矿”出让，逐步完善 “净矿出让”相关制度。

专栏 4 宜春市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表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
指标

属性

完成情况

或比例

（%）
规划

目标

完成

情况

矿业经

济

矿业及其延伸产业

总产值
亿元 1400 1059.51 预期性 75.68

其中 矿业产值 亿元 57.51 预期性

矿产资

源勘查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处 [10] [5] 预期性 50.00

新增资

源量

铅 金属万吨 5 2.57 预期性 51.40

锌 金属万吨 5 0.12 预期性 2.40

钽铌
（Ta+Nb）2O5

万吨
1 0.14 预期性 14.00

锂 Li2O万吨 5 5.94 预期性 118.80

金 金吨 3 1.21 预期性 40.33

水泥用灰岩 矿石亿吨 0.5 1.73 预期性 346.00

高岭土 矿石万吨 3000 1717.1 预期性 57.24

陶瓷土 矿石万吨 1000 10686.64 预期性 1068.66

硅灰石 矿石万吨 100 5477.47 预期性 5477.47

矿产资

源开发

利用与

开采总量 矿石万吨 4000 4774.07 预期性 119.35

主要矿

种开采
钨矿

WO3 (65%)
万吨

≤1310 780 约束性 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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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宜春市矿产资源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表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0年
指标

属性

完成情况

或比例

（%）
规划

目标

完成

情况

保护 总量 煤炭 原煤 万吨 431 63 预期性 14.62

铜 矿石 万吨 75 76.2 预期性 101.60

钽铌 矿石 万吨 462 350.12 预期性 75.78

盐矿 NaCl 万吨 370 235.52 预期性 63.65

陶瓷土 矿石 万吨 60 64 预期性 106.67

高岭土 矿石 万吨 80 58 预期性 72.50

硅灰石 矿石 万吨 33 8.4 预期性 25.45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万吨 550 898 预期性 163.27

建筑用石料 矿石 万吨 1200 2465.72 预期性 205.48

砖瓦用页岩 矿石 万吨 300 265.6 预期性 88.53

矿产地储备数量 处 [8] [0] 预期性

矿业转

型升级

矿山数量 个 790 288 预期性 超额完成

大中型矿山比例 % 12 46.52 预期性 超额完成

矿山地

质环境

保护与

治理恢

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面积
公顷 [658] [1392.72] 预期性 211.66

其中

历史遗留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面积

公顷 [342] [746.64] 约束性 218.32

矿区土地复垦

面积
公顷 [286] [195.10] 约束性 68.22

注：[ ]表示 2016-2020年累计值

2.上轮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

地质找矿难度加大，社会资本地质找矿投入信心不足，矿产资源

保障后劲不足，矿产资源勘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高岭土、陶

瓷土、建筑用石料、砖瓦用页岩等矿山规模仍偏小，规模化、节约集

约化水平有待提高，矿业产业链需进一步延伸；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

保护矛盾依然突出；绿色矿山建设推进难度大，需进一步完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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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激励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有待进一步推进；“砂石土”矿

市场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需进一步加强监督和管理，保证有效供给。

第二节 形势要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新冠疫

情及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博弈加剧，矿

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矿产资源需求仍将处于

较高水平，矿产资源的基本国情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

用没有改变。

“十四五”期内，是我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大力实施“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的重要时期，也

是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对矿产资源安全保障、

矿山结构优化升级、矿业产业绿色发展、矿产资源管理改革等方面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宜春市地质成矿条件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前景广阔。“十四五”

规划期间，围绕“做精做优锂电产业、钽铌原材料产业，转型升级建

筑陶瓷、盐化工产业，积极发展非金属矿精深加工，加快发展地热矿

泉水及地质旅游产业”的矿业发展方向，加强稀有金属、陶瓷原料、

石灰岩、硅灰石、硅藻土、地热、矿泉水等矿产的地质勘查，合理开

发利用矿产资源，科学发展矿业。“十四五”期间，在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领域，要树立强烈的发展意识，开拓新的发展思路，增添新的发展

举措，开创保障科学发展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新局面。

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提高资源安全保障供应能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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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产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规划

期间，矿业重点发展宜春锂电新能源、高安建筑陶瓷、樟树盐化工等

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加快锂电龙头企业落地，打造国内重要锂电产业

基地和锂电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新的工业体系必将促进宜春市锂

矿、盐、陶瓷原料等矿业的迅速发展，引导非金属矿业向精深加工和

高新技术应用方向发展，将宜春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

优势。

加快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坚持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与结构，加

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综合利用，提高锂铷

铯等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水平，大力发展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铷铯

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延长产业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实现矿山开发与自然生态和谐共

生。紧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大力推进绿色

矿山建设，提升绿色矿业发展水平，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提高新建矿

山的准入门槛，严格执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管理制度，加

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矿区土地复垦政策执行力度，加快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矿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矿业开发

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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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提质增效。贯彻落实推进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要求，在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探索“净矿

出让”模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规范财政出资勘查工作与成果管理、

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信息化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提

升矿政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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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原则与基本原则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

话精神，聚集“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为目标，深入落实省委“二十四字”工作思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首要战略，优化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推进矿产资源

集约节约与高效利用，加快矿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为江西工业

强省战略提供资源保障，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决策部署，深

度融入“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全省区域发展新格局，紧扣

我市奋力推进“一核三区五基地”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基本形成具有宜

春特色的“4+2+N”现代产业体系，以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和结构优化

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资源高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

保障能力，统筹安排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等各项工作，切实发

挥规划的指导、监督和管理依据作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宜春华章，描绘好新时代宜春改革发展新画卷。

第二节 基本原则

1.坚持勘查优先，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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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立足国际、国内、我省及我市，围绕国家

发展战略和我市实际需求，加强勘查、合理开发、差别化管理、实时

监测、精准调控，强化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保障能力。

2.坚持节约资源，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将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落实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全过程，加强综

合勘查与综合利用，提高先进适用技术普及率与转化率，完善激励约

束机制，加强监管，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综合效益。

3.坚持绿色发展，突出矿地和谐。

落实开源与节流并重，发展与保护统一的要求，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开展绿色勘查，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统筹资源开发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形成节约高效、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格局。

4.坚持保护保障并重，协调矿业发展。

强化规划管控，加强市场调节，创新完善资源保护和开发补偿机

制。统筹资源利用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保障资源合理需求。在

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以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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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与规划指标

第一节 2025年规划目标与指标

至2025年，战略性与优势矿产实现新的找矿突破，资源保障能力

不断增强。矿业开发布局与结构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明显提升，矿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地质工作社会化服务水平进一

步提升。绿色勘查与绿色矿山建设稳步推进，绿色矿业发展格局基本

形成。

地质调查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地质调查工作质量进一步优化，基

础地质研究程度不断提高，服务城镇化发展、重大工程建设与乡村振

兴工作水平显著提升。

矿产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地质找矿机制不断完善，找矿理

论和勘查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锂、钨等矿产实现新的重大找矿突

破，提交大中型矿产地4处，新增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大中型老

矿山资源危机得到缓解。

矿产资源供应保持安全稳定。钨矿开采总量约束性指标全面完成。

煤炭、水泥用灰岩、熔剂用灰岩、硅灰石、建筑用石料、砖瓦用页岩、

地热水、矿泉水等传统矿产资源稳定开发规模，瓷土矿（含锂）等具

开发潜力矿产资源供应能力进一步提升。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持续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布局进一步优化，

矿山数量稳定在288个左右，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至48%，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水平持续提升。

矿业绿色转型取得新成效。绿色勘查全面推行，绿色矿山建设稳

步推进，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实现矿业开发与自然生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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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专栏 5 宜春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指标一览表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2025年 指标属性

矿业经济
矿业及其延伸产业总产值 亿元 1608 预期性

其中 矿业产值 亿元 87 预期性

矿产资源

勘查

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 处 [4] 预期性

新增

资源量

钨 WO3 万吨 [25] 预期性

铜 金属 万吨 [2] 预期性

铅 金属 万吨 [5] 预期性

锌 金属 万吨 [5] 预期性

锂 Li2O万吨 [40] 预期性

综合利用锂 Li2O万吨 [100] 预期性

钴 Co万吨 [1] 预期性

金 金 吨 [2] 预期性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亿吨 [1] 预期性

熔剂用灰岩 矿石 亿吨 [0.5] 预期性

高岭土 矿石 万吨 [200] 预期性

陶瓷土（瓷石） 矿石 万吨 [10000] 预期性

硅灰石 矿石 万吨 [100] 预期性

饰面用石材 万立方米 [300] 预期性

地下热水 立方米/日 [8000] 预期性

矿泉水 立方米/日 [10000] 预期性

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

与保护

开采总量 矿石 万吨 8500 预期性

主要矿

种开采

总量

钨矿 WO3 (65%) 吨 1700 约束性

煤炭 原煤 万吨 180 预期性

钽铌 (Nb+Ta)2O5 吨 500 预期性

锂 Li2O 吨 10000 预期性

盐矿 NaCl 万吨 400 预期性

熔剂用灰岩 矿石 万吨 40 预期性

陶瓷土（瓷石） 矿石 万吨 3000 预期性

高岭土 矿石 万吨 65 预期性

硅灰石 矿石 万吨 32 预期性

水泥用灰岩 矿石 万吨 1200 预期性

建筑用石料 矿石 万吨 3000 预期性

砖瓦用页岩 矿石 万吨 300 预期性

地热水 流量 万吨/年 292 预期性

矿泉水 流量 万吨/年 60 预期性

矿产地储备数量 处 [0] 预期性

矿业转型

升级

矿山数量 个 288 预期性

大中型矿山比例 % 48 预期性

注：[ ]表示 2021-2025年累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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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2035年展望

至2035年，地质工作服务领域持续拓展，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步；

新增一批可供开发利用的重要勘查成果；战略性与优势矿产资源保障

能力明显提升，初步建成矿产资源供给保障体系；矿产资源布局与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规模化、节约化、集约化达到省内乃至国内先进

水平，矿业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实现绿色勘查，绿色矿山

建设迈上新台阶，矿产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协调，绿

色矿业发展形成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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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布局

第一节 矿业发展布局

根据省级规划勘查开发总体布局，我市落于赣西北新能源矿业转

型区，以转型升级为主线，重点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锂电新能源产

业基地。

根据宜春市矿产资源禀赋、开发利用现状、矿业产业集群分布，

结合区域矿业经济发展需求，聚焦“4+2+N”重点产业，科学合理布局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推动全市矿业产业集聚发展。至2025年，建成一

批省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矿业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区域矿业经济发展需求，体现本行政区特色矿业，一是加大

锂矿勘查开发力度，走以“资源换产业”路子，加快资源优势向产业优

势转化，从原料深加工向下游应用转变，做精做优锂电核心材料产业，

做大锂电池产业，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二是稳定铌钽矿

开发，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铌钽原料供应基地；三是推进靖安大雾

塘地区钨矿开发利用，发展钨精深加工产业；四是推进陶瓷土、高岭

土、石灰石、硅藻土、砂石土（三类矿）等非金属矿产勘查开发，构

建非金属产业发展区；五是合理开展地热生态旅游产业，推进干热岩、

浅层地温能、水热型地热调查评价，打造优质矿泉水品牌和温泉度假

休闲胜地。

围绕煤炭、钽铌、锂、钨、陶瓷土（瓷石）、岩盐、硅灰石、地

热、矿泉水、砂石土（三类矿）等优势或重要矿种进行总体布局，至

2025年，预期发展 14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矿业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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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 宜春市区域矿业产业建设目标

区域 建设目标

宜春雅山钽铌锂矿业发展区 支撑建设宜春锂电新能源千亿级产业集群；稳定铌钽

矿开发，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铌钽原料供应基地；

支撑建设高安建筑陶瓷 500亿产业集群，巩固传统产

业地位。

宜丰-奉新锂矿陶瓷原料产业发展区

高安八景建筑陶瓷产业发展区

靖安大雾塘钨矿产业发展区 重点培育赣西北钨矿生产及深加工产业。

丰城曲江煤炭产业发展区
稳定煤炭供应。

丰城洛氏煤炭产业发展区

樟树洋湖盐化工产业发展区 支撑建设樟树盐卤药化产业集群，巩固传统产业地位。

宜春柏木建材产业发展区

保障政府重要工程建设，满足市场水泥用灰岩、熔剂

用灰岩、硅灰石、建筑用石料等矿产市场需求。
上高七宝山硅灰石建材产业发展区

高安田南-新街建材产业发展区

宜春武功山地热矿泉水产业发展区
有序开发和保护温汤富硒地热资源，扩大玉华山、靖

安、铜鼓等地区地热矿泉水开发规模，推广优质矿泉

水水源地，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强浅层地温能开发利

用。

玉华山地热矿泉水产业发展区

靖安九岭东地热产业发展区

铜鼓温塘地热矿泉水产业发展区

第二节 能源安全保障布局

落实战略性矿产安全保障核心区。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落实能源资源基地1处，在矿业权设置、资源配置、基础设施

建设、重大项目安排及相关产业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保障，开采总

量调控指标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基地内矿山企业配置，推进规模开发和

产业集聚发展。落实国家规划矿区2处，实行统一规划，优先保障战

略性矿产勘查开发，提高准入门槛，原则上区内新建矿山规模应达到

中型以上，构建以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推进优质资源规模

开发、集约利用，形成保障战略性矿产安全供给接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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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宜春市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布局情况表

区划名称 名 称 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能源资源

基地
安福杨家桥-宜春四一四 锂、铁 403.61

国家规划

矿区

宜春七宝山 钴、铅、锌 10.20

武宁大湖塘-蓑衣洞 钨 156.77

第三节 勘查规划布局

一、重点勘查区

以服务国家及我市产业政策，保护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按照矿

产资源供需关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根据宜春市重要矿产资源成矿

区带分布，在成矿条件有利和找矿前景良好的地区，划分重点勘查区，

实现找矿突破。本轮规划共划分重点勘查区共 15处，其中落实国家

及省级重点勘查区 11处，划定市级重点勘查区 4处，详见专栏 8。

重点勘查区内优先部署基础性地质工作，提高地质研究程度；加

大探矿权投放力度，引导各类资本参与矿产调查与勘查，重点是稀有

金属矿、钨矿等；加速推进勘查技术创新，鼓励新技术、新方法的应

用。

专栏 8 宜春市重点勘查区设置情况表

名 称 主攻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赣中 铁 592.29

宜春雅山 锂、钽、铌 68.49

武功山 地热、矿泉水 1512.45

五宝山 钴 165.78

万载黄茅-高安村前 铜 1504.91

铜鼓棋坪-包茨坑 金 2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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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宜春市重点勘查区设置情况表

名 称 主攻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宜丰-奉新 锂、矿泉水 517.92

武宁-修水大湖塘 钨、铜 497.66

靖安九岭东 地热 528.65

七宝山 铅、锌、钴 392.69

玉华山 地热 602.68

宜春金瑞-万载马步 金 409.36

铜鼓温塘 地热 93.48

宜丰黄岗-天宝 地热、矿泉水 285.28

丰城杜市 铜、金 183.74

二、勘查规划区块

以重点勘查区为重点，开展战略性与优势矿产勘查工作，提高矿

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大力实施老矿山深边部勘查，缓解矿山资源危

机。依据矿业权出让权限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综合考虑矿产资

源特点、勘查程度、资源潜力等因素，以保持勘查信息的完整性为原

则，划定勘查规划区块，作为探矿权设置参考依据。本次规划共落实

省级勘查规划区块 61个，划定市级勘查规划区块 67个，详见专栏 9。

原则上一个勘查规划区块设置一个勘查主体。第一类矿产，以及

按规定调整为第一类的矿产，原则上不划定勘查规划区块，需公开出

让探矿权时，视同符合勘查规划区块。县级规划主要落实省、市级勘

查规划区块，原则上不划定勘查规划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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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宜春市勘查区块设置情况表

发证机关 矿种 数量 面积（平方千米）

省级

水泥用灰岩 7 11.28

玻璃用石英岩 8 3.60

地热 17 60.86

矿泉水 28 77.81

市级

硅藻土 1 1.80

陶瓷土（瓷石） 34 58.28

高岭土 7 10.90

熔剂用灰岩 4 8.27

饰面用花岗岩 7 9.85

水泥配料用砂岩 3 3.78

水泥配料用粘土 3 1.44

陶瓷用砂岩 4 2.76

长石 2 2.11

岩盐 1 6.57

透辉石 1 0.51

方解石 1 0.24

第四节 开采规划布局

一、重点开采区

结合宜春市矿产资源禀赋特征和矿业产业现状，依据大中型矿产

地和重要矿产分布特点，围绕勘查开发保护区域布局和开发方向，统

筹勘查开发保护区域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划定重点开采区，促

进矿产资源规模开发、集约利用。本轮规划落实省级重点开采区6处，

划定市级重点开采区3处，具体见专栏10。区内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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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提高准入门槛，新建矿山按照集约节约、规模生产、绿色开发

的要求进行建设；鼓励已有矿山以优化矿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为目的，

依法进行资源和产业整合。

专栏 10 宜春市重点开采区设置情况表

名称 主攻矿种 面积（平方千米）

安福杨家桥重点开采区 锂、钽、铌、铁 403.61

宜春七宝山重点开采区 铅、锌、钴 10.20

武宁大湖塘-蓑衣洞重点开采区 钨 95.81

高安村前－宜丰新庄重点开采区 铜、铅、锌 4.55

丰城徐山重点开采区 钨 3.80

上高墨山重点开采区 水泥用灰岩 0.49

宜丰大港—狮子岭重点开采区 瓷土矿（含锂） 12.43

上高月光山重点开采区 硅灰石 9.08

樟树洋湖重点开采区 岩盐 21.57

二、开采规划区块

依据矿业权出让权限和勘查成果，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

落实省级开采规划区块 3个，划定市级开采规划区块 1个。具体见专

栏 11。

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设置一个开采主体。已设探矿权转采矿

权，且拟设采矿权范围未超出已设探矿权范围的，视同符合开采规划

区块。对于第三类矿产，以及按规定调整为第三类的矿产，优先在县

级规划中划定集中开采区，明确区内采矿权投入数量、开采总量、最

低开采规模、矿区生态修复措施等准入条件，也可直接划定开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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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

专栏 11 宜春市开采规划区块设置情况表

发证机关 矿种 数量 面积（平方千米）

省级
金矿 1 0.11

地热水 2 27.22

市级 陶瓷土 1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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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部署与管理

第一节 调查评价与勘查

一、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1.基础地质调查

矿产地质调查：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地质矿产资源的需求保

障为导向，以江南东段、钦杭东段等重要成矿区带为重点区域，进一

步提高基础地质调查程度，解决制约区域找矿突破的关键地质问题，

圈定找矿靶区。落实上级规划 1:5万矿产地质调查 6幅，涉及我市辖

区面积 2110平方千米。

地下水应急水源地调查评价：围绕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城市

地下水应急水源地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监测与保护工作，实现城市

应急备用水源地配置多元化，提升城市供水应急保障能力，服务新型

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目标。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以宜春市袁州区、高安市等地区为重点，

开展 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为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健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矿产资源远景调查

战略性与优势矿产资源远景调查：以锂、铷、铯等稀有矿产，为

重点，以重点勘查区为主要方向，开展专项矿产调查、开展专项矿产

调查、找矿预测和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开

展宜丰同安-奉新上富地区 1:5万深部锂云母矿产专项地质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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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源潜力预测，宜春雅山地区 1:5万锂（钽铌）深部矿产专项地质

调查评价和资源潜力预测，评价区域资源潜力，划分成矿远景区和找

矿靶区。

清洁能源矿产远景调查：以萍乐坳陷带等为重点，开展 1:5万页

岩气潜力调查评价，优选有利目标区，评价资源潜力；优先选择宜春

武功山等重点旅游区开展干热岩、浅层地温能、水热型地热 1:5万资

源调查评价工作，支撑清洁低碳能源找矿突破。

中深部矿产资源远景调查。以钨、锡等战略性矿种为重点，对重

要成矿远景区和矿集区开展1:5万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和1:5万深部矿产

远景调查工作，进行中深部矿产资源潜力预测。开展大湖塘矿集区石

门寺-茅公洞重点工作区边深部开展钨锡稀有金属矿矿产勘查，并综

合评价非金属矿产。

二、矿产资源勘查

以满足宜春市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综合国家紧缺与战略性矿种，

确定重点勘查方向，坚持综合勘查与评价，实施绿色勘查，加强深部

找矿理论方法研究，实现找矿突破。

重点勘查矿种：地热、煤层气等能源矿产，铅、锌、钨、钴等有

色金属矿产，锂、钽、铌等稀有金属矿产，陶瓷土、高岭土、水泥用

灰岩、熔剂用灰岩、硅灰石、硅石等非金属矿产，以及矿泉水等液体

矿产，加大探矿权出让和勘查力度。

重点勘查工作部署：以重点勘查区为重点，开展锂、钨等战略性

与优势矿产勘查工作，提高矿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大力实施钨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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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深边部勘查，缓解矿山资源危机。

专栏 12 宜春市矿产资源勘查重点项目

工程类型 工作内容

战略性与

优势矿产

资源勘查

1.宜春地区含锂瓷石矿整装勘查项目：在宜丰-奉新重点勘查区花桥-甘坊地区

开展找矿行动，主攻矿种为瓷石矿（含锂），预期提交瓷石矿 2.5亿吨以上，

综合利用锂（LiO2）100万吨以上，预期投入勘查资金 2 亿元，主要为财政

和企业共同出资。

2.宜丰县茜坑矿区锂矿勘探项目：宜丰-奉新重点勘查区茜坑锂矿探矿权，主

攻矿种为锂矿，预期提交锂矿（LiO2）40万吨，预期投入勘查资金 2000万，

为企业自行出资。

3.靖安县石子墩钨矿详查：位于武宁-修水大湖塘重点勘查区，钨矿详查探矿

权，主攻矿种为钨矿，预期提交钨矿（WO3）15万吨以上，预期投入资金 3000
万元，为企业自行出资。

老矿山深

边部找矿

靖安县大雾塘矿区钨矿勘探：为矿业权整合，老矿山深边部找矿，位于武宁

-修水大湖塘重点勘查区，主攻矿种为钨矿，预期提交钨矿（WO3）25万吨

以上，较大延长老矿山服务年限，预期投入资金 2000万，为企业自行出资。

第二节 开发利用与保护

一、明确开发利用方向

以江西省宏观调控政策为基础，统筹兼顾我市经济发展需求及产

业规划，确定我市矿产资源开发方向。

重点开发地热、煤层气等能源矿产，铜、铅、锌等有色金属矿产，

锂、钽铌等稀有金属矿产，高岭土、陶瓷土（瓷石）、盐矿、水泥用

灰岩、熔剂用灰岩、硅灰石等非金属矿产，以及矿泉水等液体矿产。

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地位，支撑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

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制度。坚决落实国家、省厅下达的钨矿年

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做好指标分解和下达工作，严禁保护性开采特

定矿种超量开采。严格控制煤矿新增产能。

严格限制禁止开采矿种准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开采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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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炭，以及砂金、砂铁等重砂矿物；禁止开采砷和放射性等有害物质

超过规定的煤炭、可耕地的砖瓦用粘土以及国家、省政府规定禁止开

采的其他矿种。限制开采矿种严格执行准入条件及相关规定，符合条

件方可投放矿业权；禁止开采矿种，不得新设采矿权，因共生、伴生

矿等情况确需综合回收利用禁止矿种的，应严格论证。

二、调控开发利用强度

推动煤矿绿色开发和清洁利用。坚持“稳基础、优产能、清洁利

用”原则，推动煤炭绿色开发和清洁利用。

加快推进锂矿资源开发。依托优质锂矿资源，开展复杂难选锂云

母提取新技术攻关与尾矿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支

撑宜春锂电新能源基地建设。

合理控制钨矿开发利用强度。稳定徐山钨矿产能，推进靖安大雾

塘钨矿整合扩建开发。

推动特色非金属矿产高效利用。提升陶瓷土、水泥用灰岩、熔剂

用灰岩、硅灰石、饰面用石材等矿产开发规模，建设一批非金属矿高

效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稳定水泥用灰岩、建筑用石料供应

能力，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升地热、矿泉水等清洁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坚持“以灌定采、

以热定采、采灌均衡、水热均衡”的原则，科学确定开采总量，加大

中心城市、明月山风景名胜区的地热水、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扩大

宜丰县、袁州区、靖安县等地区矿泉水开发规模，推广优质矿泉水水

源地，提升品牌知名度。



27

三、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至 2025 年，矿山总数不超过 288 个，其中大中型矿山达到 139

个，大中型矿山比例增加到 48%。见专栏 13。为支撑宜春锂电新能

源基地建设，需加大开发陶瓷土（含锂）、建筑用石料，至 2025年，

矿山总数保持不变，大中型矿山数持续优化。

专栏 13 宜春市主要矿种矿山结构调整情况表

矿种
2020年 2025年预期

备注
矿山数 大中型矿山数 矿山数 大中型矿山数

矿山总数 288 134 288 139
钨 4 0 4 0
煤 4 2 4 2
铁 2 0 2 0
铜 1 1 1 1
铅锌 1 1 1 1
金 3 1 4 1
钽铌 2 1 2 1
锂 - - 1 1
盐 5 4 5 4
萤石 1 0 1 0

熔剂用灰岩 3 0 5 0
硅灰石 5 2 5 2
透辉石 1 0 1 0
高岭土 12 4 10 4
陶瓷土 31 14 35 20

玻璃用石英 7 0 5 0
长石 7 0 5 0

陶瓷用砂岩 1 0 1 0
陶粒用粘土 7 0 0 0
水泥用灰岩 12 4 15 4
方解石 2 1 2 1

饰面用石材 2 1 2 1
建筑用石料 114 84 102 80
砖瓦用页岩 46 3 55 5

地热 9 8 10 8
矿泉水 6 3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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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土、陶瓷土（瓷石）矿山通过到淘汰小型矿山，关闭资源枯

竭矿山，新建大型矿山，规划期末矿山总数由 43个增加到 45个，大

中型矿山由 18个增加至 24个；重点引导 10万吨/年以下的建筑用石

料依法逐步退出，及 6 万吨/年以下砖瓦用页岩等矿山逐步达到最低

开采规模，新设大中型砂石土矿山，规划期末矿山总数保持 157个左

右；稳定地热勘查开发，加大优质矿泉水勘查开发力度，预计规划期

内地热、矿泉水矿山达到 20个；新建矿山严格执行最低服务年限及

最低开采规模制度。

加快锂矿、瓷土矿（含锂）矿山建设，预计规划期内新增锂矿大

型矿山 1个、瓷土矿（含锂）大型矿山 8个以上。

四、严格开采规划准入管理

严格执行新建矿山准入条件，矿山开采规模、服务年限需与矿产

资源储量相匹配。新建矿山最低服务年限不小于5年，其中建筑用石

料、砖瓦用页岩、石灰岩最低服务年限不小于10年。落实《江西省矿

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要求，结合矿山开采现状，优化重点

矿种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标准。具体见专栏14。

新建矿山应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等相衔接，矿山与生态红线、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各类保护地、高速，国省道等空间关系要符

合相关文件要求。一个矿区（矿体）原则上只设立一个采矿主体，不

得将同一矿体分割设立多个采矿权，露天矿山严禁“一面墙”式开采。

钨：规划期内，不再新建扩建钨金属储量小于 1万吨，年开采规

模小于 30万吨矿石量的项目（现有钨矿山的深部和边部资源开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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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除外）。

金：规划期内，不再新建处理岩金矿石 300吨（不含）以下的露

天采选项目、100吨（不含）以下的地下采选项目。

专栏 14 宜春市重点矿种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一览表

矿产名称
开采规模单

位/年
最低开采

规模

最低服

务年限
备注

煤（地下开采/露天开采） 原煤万吨 30/30 5
铁（地下开采/露天开采） 矿石万吨 10/30 5

铜 矿石万吨 3 5
铅 矿石万吨 10 5
锌 矿石万吨 10 5
钨 矿石万吨 30 5

铝土矿 矿石万吨 10 5
金（岩金）

（地下开采/露天开采）
矿石万吨 3/9 5

萤石（CaF2） 矿石万吨 3 5
石灰岩（水泥用/其他） 矿石万吨 50/50 10 落实省级

冶金、水泥用天然石英砂 矿石万吨 10 5
玻璃、陶瓷等用石英岩、

石英砂
矿石万吨 10 5

高岭土 矿石万吨 5 5
陶瓷土（瓷石） 矿石万吨 5 5

硅灰石 矿石万吨 3 5
砖瓦用页岩 矿石万吨 6 10 落实省级

建筑用石料 万吨 50 10 落实省级

饰面用石材
万立方米

（荒料）
0.3 5

铁：规划期内，不再新建年产 30万吨以下露天铁矿、10万吨以

下地下开采铁矿。

砖瓦用页岩：规划期内不再新建开采规模小于年产 6万吨的矿山。

对已有年产 6万吨以下的矿山，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未达到年产 6万

吨的矿山依法逐步退出。不再新建砖瓦用粘土矿山，已有矿山依法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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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退出。

建筑用石料：已有矿山开采规模低于年产 10万吨（不含）的限

期进行整改，整改未达到年产 10万吨（不含）的矿山依法逐步退出。

五、重点开发工作部署

围绕重点开采区，立足经济发展需求，积极推动大中型矿床规模

开发，鼓励老矿山升级改造，推进锂等战略性新兴矿产开发，发挥陶

瓷土（瓷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优势，提升矿产资源供给能力。落实

上级规划重大开发工程 1项，部署市级重点开发工程 2项。具体见专

栏 15。

专栏 15 宜春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点项目

1.江西省宜丰县茜坑锂矿开发新建工程：开采主矿种锂矿， “十四五”期间，

拟设计生产能力矿石量 120万吨/年，建设时间 2023年-2025年，投资金额 5.30

亿元，企业自行出资，预期产值 3.80亿元/年。

2. 江西省宜丰县圳口里-奉新县枧下窝矿区陶瓷土（瓷石）开发重大工程：

开采主矿种陶瓷土（瓷石），综合利用锂矿，“十四五”期间，拟设计生产能力

矿石量 3000 万吨/年，露天开采，建设时间 2023 年-2024 年，投资金额 21.50

亿元，企业自行出资，预期产值 36.50亿元/年。

3. 江西省宜丰县水南矿区陶瓷土（瓷石）开发重大工程：开采主矿种陶瓷

土（瓷石），综合利用锂矿，“十四五”期间，拟设计生产能力矿石量 200万吨/

年，露天开采，建设时间 2023年-2024年，投资金额 6.70亿元，企业自行出资，

预期产值 3.50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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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矿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节 矿产资源高效利用

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围绕重要战略性矿种，开展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水平调查评价。积极推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鼓励老

矿山升级改造。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提升铌钽、锂等低

品位、共伴生、难利用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落实上级规划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1项。

专栏 16 宜春市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宜春钽铌矿低品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建设时间 2022年-2025年，

投资金额 8000万元，预期目标：以现有低品位资源为依托，新建选矿生产线，

可年处理低品位矿 100万吨，预计年新增 170吨钽铌。

加快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依托资源、产业优势，以锂云母综合

开发为重点，发展碳酸锂、锂电池正负极材料、隔膜、锂电池制造等

重点环节，做大做强锂电新能源产业。

非金属产业，依托我市石灰石资源，发展超细碳酸钙、改性碳酸

钙、纳米碳酸钙等精深加工产业，大力推广高性能混凝土、混凝土掺

合料及特种砂浆的产品，延伸水泥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拓展硅

藻土、硅灰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产应用领域，发展节能防火、填充

涂敷、环保治理、储能保温等方面矿物功能材料。

地热水、矿泉水等液体矿产，加大中心城市、风景名胜区的地热

水勘查与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推动地下热水回灌、地热水集中供暖、

地源热泵、地热水发电等方面应用；依托袁州区、铜鼓、丰城、靖安

等地温泉资源，建设一批集休闲、水疗、热敏灸、保健养生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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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康养度假基地；鼓励矿泉水专业化、规模化开发，加强水源地取

水-澄清除菌-洗瓶装瓶等工艺研究，大力促进品牌化经营。

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重点加强钨、铅锌、铜、铁、金、煤、

饰面用石材等矿山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开展铜矿废石与尾矿有价

组分回收，钨矿废石和尾矿用作建筑材料，煤矸石用于发电、供热和

制取烧结砖，饰面用石材矿废石制取机制砂等应用。

大力发展矿业领域循环经济。加大矿山企业发展矿产资源循环经

济的支持力度，减少“碳排放”。鼓励矿山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引进先

进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设备和采选工艺，降低水、电和介质消耗，

减少废物排放。加强对废水、余热余压的循环利用。加强有色金属、

稀有金属等城市矿产二次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矿山企业开展二次资

源的冶炼再生回收利用。

扎实推进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积极开展矿山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督促矿山企业履行安全生产责

任。强化源头管控，严格执行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

标准，提高矿山规模化水平。加强露天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严格执行

露天矿山爆破安全距离标准，积极引导不符合爆破安全距离标准的相

邻矿山通过市场收购等方式，实现同一主体统一开采。强化执法监督，

依法打击无证开采、以探代采、超层越界开采、超能力超强度开采等

行为。推广先进技术、设备，加快推进矿山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提高矿山安全生产水平。

第二节 绿色矿业发展

围绕着江西省及宜春市绿色矿业发展目标，依据区内矿山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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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情况，从矿区环境、资源开发方式、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

科技创新与智能矿山、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等方面，结合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区域布局，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引导和鼓励一批矿山开展

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矿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

既有生产矿山加强改造升级，加快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实现矿业

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探索建立多部门协同的绿色矿山创建机

制，实行矿产资源支持政策；保障绿色矿山建设用地，在资源配置、

总量调控、财政优惠、金融等方面出台与落实激励政策，积极落实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奖惩制度；加强绿色矿山管理，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建立政府引导、部门协同、企业主建、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

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构建绿色矿山发展长效机制，确保建设质

量。

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推进宜春市绿色矿山名录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提升绿色矿山信息化管理水平，促进互联互通，推动信息共

享，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信息化服务。

持续加强宣传培训力度。加强绿色矿山培训，宣传绿色矿山政策

法规、建设经验与方法，增强矿山企业绿色发展意识，提高绿色矿山

建设水平。

第三节 矿山生态修复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方针，按照“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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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原则，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将矿山生

态修复贯穿矿产资源开发保护全过程，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协调发展。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过程严管。督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制定生态修复年度实施计划，按规定

设立生态修复基金账户，规范计提、使用生态修复基金，履行“边开

采、边修复”义务。严格闭坑矿山管理，矿山停办、关闭或者闭坑前，

必须完成矿山生态修复义务。落实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审

查备案制度，强化监督检查，积极开展“双随机”检查，推进矿山生态

修复动态监测，提高综合监管能力。

建立信用制度，实施后果严惩。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探索建立矿

山企业诚信档案和信用制度，对未按规定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的矿

山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列入异常名

录或严重失信名单，进行失信联合惩戒。对不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益诉讼。

一、新建矿山

1.环境影响条件准入

新建矿山阶段，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并重

的原则，严格执行矿山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经审查认为采矿活动对环

境影响破坏较大的或遭破坏后难以治理，一律不予批准；严禁在三区

三线等禁止矿山开发区域内新建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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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承诺要求

新建矿山承诺符合现有的矿山环境保护政策与规定，矿山环境防

治严格遵守“三同时”边开采边治理，必须签订矿山环境保护承诺书，

并按矿山“三合一”方案及《江西省矿山生态修复基金管理办法》要求

建立矿山生态修复基金。

3.矿山环境保护方案要求

新建矿山必须具备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矿山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等相关资料，

新建矿山项目没有编制相关保护恢复方案不予受理采矿权申请。矿山

企业应严格实施矿山环境保护方案，并在开采过程中编制年度计划。

主管部门应将矿区土地治理、复垦任务完成情况纳入矿山企业“双随

机”抽查内容，并按《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对矿业权人

进行信用管理。

二、生产矿山

完善环境保护与治理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遵守和履

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责任书承诺，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和土地

复垦任务提出具体要求，确定分期治理目标，并定期进行检查。

1.生产矿山的环境管理

加强对矿山企业信用监督，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和年度

计划布置，严格规范矿业活动；执行相关矿山环境治理优惠政策措施，

引导矿山企业增加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投入，改善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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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露天矿山的生态环境管理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对露天矿山制定科学的开采方案，严格按照

设计的剥采比、边坡角进行台阶式开采，限制采面、坡面的坡度和高

度，严禁一面墙式开采。开采过程剥离的弃土、废渣应分类集中堆放

于排土场，对环境无污染的非金属类废渣应充分回收利用，弃土可用

于矿区复绿。

3.废渣场的生态环境管理

新建废渣场必须由具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按照国家安全管理相

关规范进行选址、评估、勘察、设计、施工及监理、运行。废渣集中

有序堆放，及时覆土绿化；废渣场必须建设正规的拦渣坝，坡面采用

浆砌石护坡或其它固化措施，防止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存在污染物的弃渣场，底部须覆防渗层，外围设置废水收集沟，

将废渣淋滤废水收集后导入酸性水库或废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4.矿山地质灾害和监测体系的管理

对于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应严格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

针，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规程等国家及相关部委颁发的

法律、法规与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矿山环境监测体系和矿山地质灾害

防治预警信息系统，设专职人员对采矿场、废渣场等进行监测，制定

相应的预警、应急预案。

三、闭坑矿山

严格闭坑矿山管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原

则，在矿山停办、关闭或者闭坑前，必须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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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闭坑矿山生态修复审查制度，明确矿山闭坑生态修复达标技术要求；

探索建立矿山企业诚信档案和信用制度，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对不履

行生态保护与修复义务的矿山企业进行失信联合惩戒。

四、废弃矿山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原则，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加强政策引导，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探索建立“政府主导、

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鼓励以市

场化方式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积极争取政策性银行绿色信贷支持

缓解短期修复资金压力，进一步激发活力，增强社会参与生态修复的

动力。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树立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落实“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要求，

同步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和正在开采矿山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恢复绿水青山，再造金山银山。

矿山生态修复及自然资源综合利用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严格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当统筹考虑矿山国

土空间现状、修复后土地利用的适宜性和产业发展需求，优化矿区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准确把握矿山及周边环境特征，根据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不同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宜林则林、

宜耕则耕、宜建 则建、宜水则水、宜草则草、宜景则景，精准施策，

为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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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与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是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的主要责任部门，

要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明确责任分

工，做好政策衔接，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细化相关政策措施，

形成有效合力，及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共同推进规划

实施。

二、严格执行审查制度

《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约束力，必须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工作必须严格遵照《规划》有关要求。矿业权

的设置、审批、出让等，必须符合《规划》的准入条件和勘查开采规

划区块设置。

三、完善评估调整机制

加强矿业形势分析、产业发展的统计和监测，强化对规划实施情

况的跟踪分析和动态评估。因地质找矿新发现、新成果、或经济社会

发展形势等发生变化，以及自然资源部、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有

关规定的情形等，确需对规划内容进行修改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

序办理。

四、强化资金保障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保障公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战略性矿

产调查等基础调查工作。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原则，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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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结合地方财政，统筹加大对地方基础性、公

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地质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

各类社会资金投入矿产勘查开发。加强重大项目实施领导和组织协调，

优先安排财政资金，切实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实施。

五、加强信息化建设

以“自然资源云”为统领，加强与“一张图”数据库和政务办公、综

合监管、公共服务 “三大平台”相衔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

规划管理数据运用，促进规划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根据自然资源

部统一安排，实行规划数据库集中动态调整，根据地质找矿新发现和

当年矿业权出让计划安排需要，对确需调整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每

年进行集中调整，纳入规划数据库。

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列入自然资源执法监督的重要内容。建立

约束性指标的年度实施检查制度，强化对规划重点区域矿产勘查开发

活动的监督管理。完善规划公众参与、规划听证、规划公示、管理公

开等制度。加强信息公示，依法对须公开的信息及时进行公示，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畅通监督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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